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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建桥学院委员会 上海建桥学院关于
实施校院双周座谈会制度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兴调查研究，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加强学校和二级学院工作的联系，促进各学院相互学习交流提高，深入推进“一融双高”，全面做好审核评估迎评和建设工作。经研究，决定自2023年春季学期起，实施校院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双周座谈会制度。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座谈会类型和出席范围
座谈会分为“校院长座谈会”和“书记座谈会”两类。
1.校院长座谈会参加范围为校长、各二级学院院长，由校长主持会议。视情况邀请其他分管校领导参加。常规列席部门为学校办公室、人事组织处、规划质量办公室。因工作和议题需要再确定其他列席部门，二级学院院长因事请假、临时调整或增加列席人员须经过校长批准。
2.书记座谈会参加范围为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各二级学院党组织书记，由校党委书记主持会议。视情况邀请其他分管校领导参加。常规列席部门为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办公室和思政创新发展中心。因工作和议题需要再确定其他列席部门，二级学院书记因事请假、临时调整或增加列席人员须经过校党委书记批准。
二、座谈会的主题
1.校院长座谈会主要围绕二级学院发展建设和综合改革，学校办学管理，“十四五”规划和年度绩效目标的实施，以及审核评估推进落实工作。
2.书记座谈会主要围绕基层党建，全面从严治党，示范性党组织建设、意识形态及安全稳定工作，思想政治创新发展工作。
会议以座谈交流的形式为主。不设主题的座谈会有承办学院的，由承办学院为主进行工作汇报交流。
三、座谈会的安排形式
座谈会暂定每2周召开一次，除其他会议安排冲突或另行通知外，默认安排在每周三上午9:00或中午11:45。每月第一次座谈会一般在校部行政中心召开，第二次座谈会由各个二级学院轮流承办，并在各承办学院的会议室召开。
每次座谈会先由所承办学院进行本学院工作经验分享和情况汇报，随后全体院长（书记）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各承办学院要精心对接准备，做好会务工作，凡安排在中午时间召开的，可以采取午餐会的形式。
四、其他要求
1.座谈会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力求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更好的完成工作目标服务。
2.本制度作为学校两级管理的重要措施，各级领导必须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充分思考准备，原则上不得请假。
3.每学期初，由学校办公室与各二级学院沟通确定座谈会召开的具体计划，事先编排时间预排表并公布。各二级学院按照预排时间和实际情况进行准备。
会议所形成的相关安排和调查研究结果由校院两级办公室负责协调跟踪、督促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2023年双周座谈会时间预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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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双周座谈会时间预排表

	校院长座谈会
	书记座谈会

	时间
	地点
	承办学院
	时间
	地点
	承办学院

	4月12日
	M612
	/
	4月12日
	M612
	/

	4月19日
	
	
	4月26日
	
	

	5月10日
	M612
	/
	5月17日
	M612
	/

	5月24日
	
	
	5月31日
	
	

	6月7日
	M612
	/
	6月14日
	M612
	/

	6月21日
	
	
	6月28日
	
	

	7月5日
	M612
	/
	7月12日
	M612
	/



2023年下半年双周座谈会时间预排表

	校院长座谈会
	书记座谈会

	时间
	地点
	承办学院
	时间
	地点
	承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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